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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收入申报单》填报说明

1. 申报号码：由银行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申报号码的编制规则编制，并由收款人根据银行编制的申报号码填写

此栏。

2. 收款人名称：对公项下按收款人预留银行印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载体（如营业执照）或国家外汇管理局及

其分支局（以下简称外汇局）签发的《特殊机构代码赋码通知单》上的名称填写；对私项下按个人身份证件上的

名称填写。

3. 主体标识码：原组织机构代码，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载体（如营业执照）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中第9-17位

或外汇局签发的《特殊机构代码赋码通知单》上的机构代码。

4. 个人身份证件号码：包括中国居民个人的身份证号等以及非中国居民个人的有效证件号码。

5. 中国居民个人/非中国居民个人：根据《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通过银行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实施细

则》及《通过银行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指引（2019年版）》等规定中对中国居民/非中国居民的定义进行选

择。

6. 结算方式：根据该笔涉外收入的实际结算方式在相应的选项前打“√”。其中：“其他”指除了信用证、托收、

保函、电汇、票汇和信汇以外的结算方式。

7. 收入款币种及金额：指收款人实际从境外收到款项的币种及金额（含国内银行扣费及代国外银行扣费）。币种按

照《金融机构外汇业务数据采集规范（1.2版）》配套代码中的《货币代码表》（国家外汇管理局银行信息门户网

（http://banksvc.safe）资料下载栏目）的字母型货币代码填写。

8. 结汇金额：指该笔涉外收入结汇成人民币的金额。

9. 现汇金额：指该笔涉外收入以外汇方式保留的金额。

10. 其他金额：指该笔涉外收入除结汇和现汇以外的方式保留的金额。包括跨境人民币交易以及记账贸易项下交易等

的金额。

11. 账号：如该笔涉外收入结汇后进入收款人的人民币账户，则填写该人民币账户的账号；如该笔涉外收入直接进入

收款人现汇账户，则填写该现汇账户的账号；如该笔涉外收入以结汇和现汇以外的方式进入收款人相应的账户，

则填写该账户的账号。

12. 国内银行扣费币种及金额：指国内银行围绕该笔涉外收入发生的，且从该笔涉外收入中扣除的费用。

13. 代国外银行扣费币种及金额：指围绕该笔涉外收入发生的，国内银行代国外银行从该笔涉外收入中扣除的费用，

不包含在境外已经发生的各类扣费。

14. 付款人名称：指支付该笔款项的付款人的名称。

15. 付款人常驻国家（地区）名称及代码：指该笔涉外收入的付款人常驻的国家或地区。如付款人为机构，则为其注

册地。代码根据《金融机构外汇业务数据采集规范（1.2版）》配套代码中的《国家和地区代码表》（国家外汇管

理局银行信息门户网（http://banksvc.safe）资料下载栏目）的字母代码填写。当申报主体为境内非居民时，国

家（地区）应填写为申报主体的常驻国家或地区。

16. 申报日期：指收款人将填写完整的“涉外收入申报单”送达银行的日期。

17. 如果本笔收款包含预收款或退款，请选择：根据款项的实际性质在相应的选项前打“√”。

18. 外汇局批件号/备案表号/业务编号：根据本笔收入所涉及的外汇局批件号、备案表号、业务编号进行填写。如果

本笔涉外收入涉及外汇局核准件，则优先填写该核准件编号。如果本笔涉外收入涉及货物贸易登记表，则填写相

应的业务登记表编号。

19. 本笔款项是否为保税货物项下收入：根据本笔收入所交易的货物是否为海关保税货物进行填写。

20. 收入类型：应根据本笔涉外收入涉及的银行贸易融资方式进行填写，其中，“其他贸易融资”项的含义为除福费

廷、出口保理、出口押汇和出口贴现以外的贸易融资方式。本项为非必填项。

21. 交易编码：应根据本笔涉外收入交易性质对应的“国际收支交易编码表”填写。如果本笔涉外收入款为多种交易

性质，则在第一行填写最大金额交易的国际收支交易编码，第二行填写次大金额交易的国际收支交易编码；如果

本笔涉外收入款涉及出口核查项下交易，则核查项下交易视同最大金额交易处理；如果本笔涉外收入款为退款，

则应填写本笔涉外收入款对应原对境外付款的国际收支交易编码，如无相对应的交易编码，则填写所属大类项目

的其他项。

22. 相应币种及金额：应根据填报的交易编码填写。如果本笔涉外收入款为多种交易性质，则在第一行填写最大金额

交易相应的币种及金额，第二行填写其余币种及金额。两栏合计数应等于收入款币种及金额；如果本笔涉外收入

涉及出口核查项下交易，则核查项下交易视同最大金额交易处理。

23. 交易附言：应对本笔涉外收入交易性质进行详细描述。如果本笔涉外收入款为多种交易性质，则应对相应的涉外

收入款交易性质分别进行详细描述；如果本笔涉外收入款为退款，则除描述交易性质外，还应填写本笔涉外收入

款对应原对境外付款的申报号码。

24. 填报人签章：由经办人签字或加盖私章；填报人电话由经办人填写其联系电话。

25. 收款人章：若收款人为对公单位，由收款人加盖本单位公章或财务章。

26. 银行业务编号：指本笔业务在银行的业务编号（此栏由银行填写）。


